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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 9:30至 11:30，下

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 至 2019

年11月15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爱文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1人，代表股份242,861,953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379％，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42,832,2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29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87％。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29,7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0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9,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8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奋宇律师、陈乔叶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856,95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1％；弃权0股，占

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4,7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1650％；反对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6.835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奋宇、陈乔叶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B座11楼

电话:0755-88286488�传真:0755-88286499�邮编:518026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德恒06G20170241-00012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召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恒” ）受公司委

托，指派陈奋宇律师、陈乔叶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所提供的

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

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

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所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

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德恒律师

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 �根据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

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0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大

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15日。《股东大会的通知》中

列明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1月8日，股权登记日与本次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

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会议登记

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相关提案无需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14:30在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所告

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事会工作

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致，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2,

861,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37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2,832,25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292%。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

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真

实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2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2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所现场见

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次会议现场未发生

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公布

了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

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242,856,95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21%；弃权0股，占该

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4,700股， 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83.1650%；反对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16.8350%；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本次会议主持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议；本次会

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震国

见证律师：陈奋宇

见证律师：陈乔叶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96� � � � �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9-116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瑞泽” 或“公司” ）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冯活灵、张艺林以及张海林

和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兴集团” ）、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亚厚

德” ）合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429,339,9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为95.17%，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实际控制人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基本情况

2019年11月15日，公司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有关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

的通知，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

始日

质押解

除日

质权人

张海林 是 887,600 0.59% 0.08%

2017年7月11

日

2019年11月

14日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张艺林 是 582,700 0.90% 0.05%

2017年7月11

日

2019年11月

14日

华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1,470,300 0.68% 0.13% - - -

2、本次股份再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 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张海林 是 661,600 0.44% 0.06% 是 是

2019年11

月15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登记

为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张海林 是 226,000 0.15% 0.02% 否 是

2019年11

月15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登记

为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张艺林 是 582,700 0.90% 0.05% 否 是

2019年11

月15日

至申请

解除质

押登记

为止

华融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

质押

合计 - 1,470,300 0.68% 0.13%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海林、张艺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张海林

150,663,

000

13.09%

148,

032,300

148,919,

900

98.84% 12.94%

111,689,

900

75.00% 50,425 2.89%

冯活灵

129,510,

000

11.26%

109,

510,000

109,510,

000

84.56% 9.52% 0 0 0 0

张艺林

64,740,

000

5.63%

64,157,

300

64,740,

000

100% 5.63% 0 0 0 0

三亚大兴集团有

限公司

95,132,

742

8.27% 95,

130,000

95,

130,000

99.99

7%

8.27% 0 0 0 0

三亚厚德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1,

061,948

0.96% 11,

040,000

11,

040,000

99.80

%

0.96

%

0 0 0 0

合计

451,107,

690

39.20%

427,

869,600

429,339,

900

95.17% 37.31%

111,689,

900

26.01% 50,425 0.23%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是为前次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 张艺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81,696,300

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2.45%，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4.48%，对应融资余额为153,416.74万元；未来一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78,415,900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83.89%，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89%，

对应的融资余额为186,290.36万元。 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

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上述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据中：（1）冯活灵先生的4,858.60万股是为公司向佛山市顺德区盈特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申请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对应融资余额为17,500万元，本次借款除了上述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外，公司以直接持有

的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 ）2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绿润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以持有的广东绿润35%的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同时公司全资公司广东绿润、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冯活灵

以及张艺林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冯活灵先生的1,000万股是为公司及大兴园林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对应融资余额为25,000万元。 本次贷款除了上述股份提供质押担保外，公司为本次贷款拟

提供的抵押物如下：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崖城镇创意产业园区A41-1/2地块，面积为66,666.5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及地

上建筑物（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第00797号）作为抵押担保；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田独镇迎宾大道面积为

17,272.36平方米土地及建筑（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0）字第04894号）作为抵押担保；全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

林生态有限公司提供位于三亚市三亚湾海坡开发区建筑面积为128.56平方米的房产（土地房屋权证号：三土房（2014）字

第14461号）作为抵押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提供其名下拥有的《不动产权证》粤（2017）肇庆

高要不动产权第0009799号、粤（2017）肇庆高要不动产权第0009800号、粤（2017）肇庆高要不动产权第0009801号、粤

（2017）肇庆高要不动产权第0009802号、粤（2017）肇庆高要不动产权第0009803号、粤（2017）肇庆高要不动产权第

0009804号上的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作为抵押担保； 公司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100%股权为本次

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3、张海林先生、张艺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5、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

①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三亚河东区临春河路71号

主要办公地点：三亚河东区临春河路71号

法定代表人：张海林

注册资本：9,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与销售，企业管理，投资兴办实业。

主营业务情况：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收入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年1-12月 2019.9.30/2019年1-9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279,804.73 212,846.62

负债总额 193,874.79 181,409.76

营业收入 827.46 676.90

净利润 -11,791.12 -6,38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19.30 4,952.59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69.29% 85.23%

流动比率 99.95% 91.05%

速动比率 91.65% 81.92%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24% 0.09%

②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三亚市河东区临春河路71号

主要办公地点：三亚市河东区临春河路71号

法定代表人：张艺林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年1-12月 2019.9.30/2019年1-9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5,703.73 5,313.67

负债总额 5,880.58 5,846.88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518.01 -35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83 343.14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03.10% 110.03%

流动比率 5465.08% 8561.69%

速动比率 5465.08% 8561.69%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4.01% 28.10%

（2）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

姓名 性别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或资产

张海林 男 广东省广州市

海南瑞泽董事长、总经理；大兴集团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大兴

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冯活灵 男 广东省恩平市 海南瑞泽实际控制人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张艺林 男 广东省广州市

海南瑞泽实际控制人， 三亚厚德法定

代表人、执行董事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大兴

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①海南瑞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2018年1-12月 2019.9.30/2019年1-9月

主要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438,719.05 446,637.39

负债总额 163,104.67 104,676.97

营业收入 32,780.63 2,017.35

净利润 8,681.35 18,86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420.07 -8,526.08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37.18% 23.44%

流动比率 35.18% 49.12%

速动比率 34.65% 48.41%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85% 0.86%

②大兴集团、三亚厚德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详见本公告“二、5、（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 的

相关内容。

最近一年海南瑞泽、大兴集团、三亚厚德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综合考虑企业运营情况、银行授信情况、股东自身的资金实力等因素，目

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6、本次股份质押是为前次股份质押的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总体风险处

于可控水平，其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不会出现因股份质押风险引发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的风险。质押到期

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会采取重新质押、追加保证金或以其自有资金偿还等方式归还质押借款。目前不存在

平仓风险。

7、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重大利益往来情况

（1）与公司资金往来情况

2019年8月5日，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冯活灵签署了《借款合同》，冯活灵自愿向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

元的无息借款，借款额度有效期12个月。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实际性影响。

（2）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张海林

16,000 2017年3月7日 2022年3月7日

1,100 2017年9月26日 2022年9月25日

张海林、张艺林

4,500 2016年12月23日 2023年12月12日

3,147.12 2018年2月5日 2023年2月5日

1,586 2019年1月31日 2022年1月30日

张海林、张艺林、大兴集团

25,000 2019年11月6日 2022年5月8日

4,000 2018年11月19日 2021年11月18日

4,000 2019年4月16日 2023年2月26日

张海林、大兴集团 5,000 2019年2月1日 2022年1月31日

张海林、张艺林、冯活灵

17,500 2018年11月27日 2023年5月27日

9,000 2018年10月26日 2023年10月22日

（3）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①2018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金额（万

元）

获批的交易额度（万

元）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 餐饮

会务等服务

47.08 15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 餐饮

会务等服务

157.81 450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 餐饮

会务等服务

0 150

琼海大兴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288.13 300

三亚大兴首邑投资有限公

司

公司关联企业三亚大兴集团有限

公司参股的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49.57 100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公司关联企业三亚大兴集团有限

公司参股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3,271.19 5,000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

限责任公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担任董事

的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1,601.25 4,300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2,799.23 5,000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3.23 100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0 6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工程、

设计、园林养护、弱电智能化工

程服务

16.98 30

合计 - - 8,234.47 15,640.00

②2019年1-9月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1-9月关联

交易金额（万元）

2019年获批的交易

额度（万元）

三亚玛瑞纳酒店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餐饮、

门票、会务等服务

19.16 15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餐饮、

门票、会务等服务

93.54 450

三亚瑞兴盛典旅游文化有

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餐饮、

门票、会务等服务

16.79 150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 张艺林

控制的其他企业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住宿、餐饮、

门票、会务等服务

5.25 100

三亚广兴实业开发有限公

司

公司关联企业三亚大兴集团有限

公司控制的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服务 954.85 5,000

三亚椰林书苑海垦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担任董事

的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服务 369.52 3,000

三亚市海棠湾水稻国家公

园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服务 76.64 10,000

儋州大兴华阳实业有限公

司

公司关联企业儋州大兴投资有限

公司控制的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服务 0.00 3,000

三亚四季海庭酒店有限公

司

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张

艺林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向关联人提供园林绿化服务 13.5 20

合计 - - 1,549.25 21,870.00

综合上述资金往来、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委托交易单。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179� � � � � � � � �证券简称：ST安通 公告编号：2019-110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街道通港西街156号安通控股大厦5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7,826,8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2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对各议案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少平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楼建

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郑少平先生、董事王经文先生、独立董事储雪俭先生、张志越

先生、邵立新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监事林国新先生、卢金勇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本次会

议；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荣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

监艾晓锋先生和副总经理张承水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拟定公司现任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826,725 99.9999 0 0.0000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4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5

《关于拟定公司现任董

事、 监事2019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6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0 0.0000 0 0.0000 100 1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1、3、5均属于普通决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议案2、4、6均属于特别决议， 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国俊、李振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76� � � � � �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7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2-3项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

月14日下午3:00至2019年11月15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108室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5）召集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石松山董事长

（7）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2019年10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 代表股份711,422,523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58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706,916,99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30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505,53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82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同时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二）具体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96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51％；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16,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96％；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96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51％；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16,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96％；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964,4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51％；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16,8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5896％；反对1,458,03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1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华堃、朱晓娜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全文于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4、按有关规定要求备查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919� � � 证券券简称：江苏银行 公告编号：2019-047

优先股代码：360026� � � � � � � �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0053� � � � � � � � � �可转债简称：苏银转债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紫金楼一楼碧玉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08,523,49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84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夏平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4人，董事长夏平、董事季明、顾尟、吴典军、丁小林5人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监事长朱其龙、监事杜宝起、吴兵、陈健4人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典军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97,853,641 99.8027 10,669,857 0.197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任桐先生担任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86,753,991 99.6914 15,740,332 0.3084 3,4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向荣先生担任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09,625,355 99.9796 1,076,790 0.0202 3,4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无固

定期限资本债券的

议案

2,928,432,072 99.6369 10,669,857 0.3631 0 0.0000

2

关于选举任桐先生

担任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的议

案

2,617,332,422 99.4020 15,740,332 0.5977 3,400 0.0003

3

关于选举向荣先生

担任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监事的议

案

2,840,203,786 99.9619 1,076,790 0.0378 3,400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2、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江苏省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市现代金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蓓蓓、董椰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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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上海建工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

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9年11月14日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2,688,670,545 30.19

2 国盛集团－国际金融－15国盛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200,944,073 13.49

3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36,759,155 9.40

4

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养老企业员工持股计划专项养老保障管

理产品－上海建工

417,487,799 4.69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6,241,736 2.99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9,222,961 2.35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69,019,983 0.78

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50,982 0.61

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二、2019年11月14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2,688,670,545 30.19

2 国盛集团－国际金融－15国盛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 1,200,944,073 13.49

3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836,759,155 9.40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6,241,736 2.99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9,222,961 2.35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69,019,983 0.78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3,950,982 0.61

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9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1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766,883 0.49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600590� � � � � � � � � � � �证券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9-066

债券代码：136332� � � � � � � � 债券简称：16泰豪0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李结平先生持有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880,75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568,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17%；汪华艳女士持

有公司650,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416,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750%； 尹玮先生持有公司

377,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5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35%。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19年7月27日，公司披露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7），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

（窗口期不减持），在符合上市公司董监高减持规定的前提下，通过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476,7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550%），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截至本公告日，李结平先生、汪

华艳女士和尹玮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的时间过半，尚未实施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李结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80,750 0.1017% 其他方式取得：880,750股

汪华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50,000 0.0750% 其他方式取得：650,000股

尹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7,000 0.0435% 其他方式取得：377,000股

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包括公司2014年以及2017年实施完成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及2017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李结平 0 0%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880,750 0.1017%

汪华艳 0 0%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650,000 0.0750%

尹玮 0 0%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377,000 0.0435%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的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其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实施，本次减持

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1、在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高级管理人员李结平先生、汪华艳女士和尹玮先生严格遵守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6日


